
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收容人待領金(物)名冊 

依法務部矯正署 110年 12月 1日法矯署勤決字第

11005003270號函及其檢附之「金錢與物品保管及

管理業務辦理理提示事項」辦理，請於 114年 3月

31日前至本所領回，若逾期仍未領回者，本所將

依監獄行刑法第 80條至 82條及羈押法第 72條至

74條規定，將台端保管(金)物歸入國庫或毀棄

之。 

編號 姓名 未領取保管金(物) 

339  施 O榮 普通保管物乙袋、貴重保管物

乙包及未領回之保管金。 

  

 


